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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字〔2025〕28 号

各单位：

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

方案》(中发〔2020〕19 号）精神，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激励

教师教学积极性，规范教学行为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，

开展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工作，特修订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教师教

学质量考核办法》。

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
2025 年 10 月 30 日


